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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第一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際，已任立法委員者，始能繼續行使

其職權。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

第二款所稱：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依法行使職權，與本院上開解釋法

意相同。同款所稱：「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係經全國人民選舉所產

生。」；在立法委員，乃指民國三十七年當選及民國四十年五月七日前

已依法遞補暨依民國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第五項規定增選之立法委員而言。至前引同項款：「大陸光復地區

次第辦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一語，與憲法第六十五條後段：「立法

委員選舉於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完成之」相若，乃為選舉時期之規定，

而據同項規定：「總統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不受憲法第二十

六條、第六十四條及第九十一條之限制」。其非變更第一屆中央民意代

表任期之規定，尤為顯然。

依上說明，行政院台四十（內）字第二三三七號令暨有關第一屆立

法委員之任期於民國四十年五月七日屆滿，此後遇有缺額，應停止遞補

之命令，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一五一號解釋（66.12.23.）

【解釋文】

查帳徵稅之產製機車廠商所領蓋有「查帳徵稅代用」戳記之空白

完稅照，既係暫代出廠證使用，如有遺失，除有漏稅情事者，仍應依法

處理外，依租稅法律主義，稅務機關自不得比照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一百

二十八條關於遺失查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

【解釋理由書】

按查帳徵稅之一般廠商遺失查驗證時，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一百二

十八條固有「應按該項查驗證應貼貨件之稅價計補稅款結案」之規定，

惟稅務機關加蓋「查帳徵稅代用」戳記之空白完稅照，係暫代出廠證使

用，遺失時，同規則並無按遺失查驗證補稅之明文，其第一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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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另有處理之規定；從而查帳徵稅之產製機車廠商所領蓋有「查帳徵

稅代用」戳記之空白完稅照，如有遺失，除有漏稅情事者，仍應依法處

理外，依租稅法律主義，稅務機關自不得比照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一百二

十八條關於遺失查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

釋字第一五二號解釋（67.5.12.）

【解釋文】

刑法第五十六條所謂「同一之罪名」，係指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

數行為，觸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名者而言。本院院字第二一八五號

解釋，關於「同一之罪名」之認定標準及成立連續犯之各例，與上開意

旨不合部分，應予變更。

【解釋理由書】

按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以一

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故連續犯之成立，其要件有三：

1.基於概括之犯意。2.連續數行為。3.犯同一之罪名。所謂「同一之罪

名」，係指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數行為，觸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

名者而言。蓋連續數行為所成立之數個犯罪，其構成要件相同，而非基

於概括之犯意者，固不成立連續犯；其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者，仍分別處

罰，則失之苛刻；如基於概括之犯意，連續數行為所侵之法益性質相同

而其構成犯罪要件互異者，亦按連續犯論處，又失之寬縱，難以遏阻犯

罪，維持社會安寧秩序及刑罰之公平。本院院字第二一八五號解釋，關

於「同一之罪名」之認定標準及成立連續犯之各例，與上開意旨不合部

分，應予變更。

釋字第一五三號解釋（67.7.7.）

【解釋文】

提起抗告，未繳納裁判費者，審判長應定期命其補正，不得逕以裁

定駁回，最高法院五十年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雖與此意旨不符，惟




